
題目部分 

第一題 

近日總統宣布監察委員提名人選，但出任監察院長之甲，因背景複雜而備受爭議。

立法院以其議案類別為總統提案之行使同意權案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8條第

2項規定，先送程序委員會編列議事日程。該委員會並經多數決通過，決定將提

名人一案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。嗣後，總統再次以咨文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，

該案仍送交立法院程序委員會，再度通過該案「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」。與總

統同政黨之立委，認為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阻撓院會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，且

不行使人事同意權乃逾越立法院自律權之範圍等情事，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

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聲請釋憲。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一、關於聲請釋憲之立委，認定不行使人事同意權乃逾越立法院自律權一說法，

是否有理由？又釋憲實務上曾探討之論理基礎為何？ 

二、經此一爭議後，執政黨與在野黨立委關係緊張。後續關於 A法規的審議時，

在野黨立委 38 人於二讀程序時即自知難以阻擋 A 法之通過，故群起抗議，

以舉牌、呼口號之方式表示不滿，並集體離席，未參與三讀的表決。嗣後，

該 38 位立委欲以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聲請釋憲，

若您是大法官，請說明該聲請是否符合要件？ 

第二題 

甲自民國 102年 3月 1日起向 A縣政府申請核定為低收入戶，並自該月起，每月

受領生活補助費。惟 A 縣政府中負責該業務之公務員乙於 107 年 7 月 15 日審核

案件時，始發現甲自始不符要件，卻故意隱瞞。同日，乙公務員即以 A縣政府名

義發函，要求甲返還自 102年 3月 1日溢領之生活補助費。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一、A縣政府機關可否直接發函請求甲返還補助費？ 

二、若該公務員乙做事懶散，今年內已數次對於核發補助費之案件隨意處理，不

加查核，故遭評定為考績丙等。乙不服，提起救濟，惟在法院審理過程中，

行政機關主張：關於考績的決定，應為機關的權限，法院不應介入審查。問

法院應否，以及如何審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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